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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合规事项类别
	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	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	风险等级（高/中/低）
	合规建议与操作指引
	指导部门及联系方式

	1
	医疗机构执业管理
	未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或诊所备案证擅自执业；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出租、出借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或诊所备案证
	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：责令停止执业，没收违法所得、药品器械，并处违法所得 5—20 倍罚款；不足 1 万元按 1 万元计；情节严重吊销许可证
	低
	严格持证执业，按期校验；严禁出租承包科室、转让许可证,定期自查。
	大同市卫健委0352-7696167

	2
	人员执业管理
	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；医师 / 护士未注册、超范围执业；无证从事放射、母婴保健等特殊诊疗
	《医师法》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《护士条例》：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、罚款；情节严重吊销许可证；人员暂停执业直至吊销执业证书，追究刑事责任
	中
	全员持证上岗，注册执业范围相符；特殊岗位专项考核；建立人员资质动态核查机制。
	大同市卫健委0352-7696167

	3
	医疗质量安全
	未按规定填写病历资料；篡改、伪造、隐匿、销毁病历资料；
	[bookmark: _GoBack]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：警告、罚款；人员暂停执业；造成严重后果吊销执业证书、追究刑事责任
	中
	落实病历管理、质控与三级审核制度；
	大同市卫健委0352-7696167

	4
	传染病防治
	未执行消毒隔离、院感防控；医疗废物混放、未分类处置；未按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；瞒报、缓报、谎报；预防接种不规范；消毒措施不到位
	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《消毒管理办法》：警告、罚款；责令停业；情节严重吊销许可证；对责任人给予处分
	中
	严格消毒灭菌与院感监测；医疗废物分类收集、转运、处置全流程留痕；健全疫情报告制度，专人负责、及时直报；规范接种流程与冷链管理；定期开展传染病防控培训演练
	大同市卫健委0352-7696167

	5
	放射诊疗与职业健康
	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开展工作；放射工作人员未开展职业健康监护；未落实防护措施；用人单位未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、职业健康检查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
	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《放射诊疗管理规定》：警告、罚款
	低
	放射诊疗先许可后执业；人员持证、定期体检与剂量监测；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、职业健康检查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
	大同市卫健委0352-7696167

	6
	公共场所卫生
	公共场所未取得《卫生许可证》擅自营业；从业人员未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上岗；公共用品用具未消毒保洁；未按规定进行空气、水质等卫生检测
	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：警告、罚款；停业整顿；吊销卫生许可证
	中
	亮证经营；从业人员持证上岗；公共用品一客一换一消毒；定期检测空气、水质等卫生指标
	大同市卫健委0352-7696167


备注：1.本指引所列违法行为基于2024年以来的行政执法数据统计，风险等级根据发生频率及危害后果综合评定；
2.合规建议仅供参考，具体操作需结合最新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。


